大厂乡2020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

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2020年人社行业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梁政办发﹝2020﹞62号）文件精神，大厂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及时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安排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进行宣传动员和开展摸底核查，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大厂乡位于梁河县城东部，国土面积为36.16平方公里，地处东经98°20'，北纬24°42'，东接小厂乡，南至勐养镇，西连芒东镇，北邻九保阿昌族乡。乡人民政府驻地大厂街海拔1820米,距县城18千米。全乡东南高，西北低，最高海拔仙人垴2555.8米，最低海拔大花桥1400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13℃，最低温度0℃，年降雨量1400～2100毫米，年日照量2407小时。境内有勐科河、邦幸河流域，森林覆盖率达77.2%。

全乡辖5个村委会22个自然村54个村民小组。2019年末，有农村常住人口2117户9080人，经济总收入1461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326元，是一个以种植茶叶、养殖能繁母猪和劳务输出为主的典型山区乡。其中，有林地45922亩，耕地6335亩（人均耕地0.7亩)；有茶叶面积10625亩，茶叶加工粗制所70个，年产干茶979吨，产值2443.75万元；存栏能繁母猪4120头，出栏仔猪34253头，产值1541.38万元。全乡共有建档立卡户1010户4335人，现已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为0%，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脱贫攻坚工作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和“精准扶贫”的工作理论，创新扶贫开发思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为工作对象，以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为目标，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

（二）编制依据

本方案依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2020年人社行业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梁政办发﹝2020﹞62号）文件精神进行编制。
三、总体目标、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家庭增加收入来源，实现我乡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总体目标。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共投入资金76.09万元，其中中央就业补助资金45.4万元，沪滇劳务协作资金0.5万元，县级预算资金30.19万元，计划扶持建档立卡户964人，具体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如下：

1.中央就业补助资金45.4万元，625人，具体如下：
（1）省外转移就业283人，计划投入中央就业补助资金28.3万元；

（2）州外省内转移就业95人，计划投入中央就业补助资金4.75万元；

（3）县外州内转移就业247人，计划投入中央就业补助资金12.35万元；

2.沪滇劳务协作资金0.5万元，10人，具体如下：

（1）州外省内转移就业10人，计划投入沪滇劳务协作资金0.5万元；

3.县级预算资金30.19万元，717人，具体如下：
（1）省外转移就业287人，计划投入县级预算资金14.75万元；

（2）州外省内转移就业131人，计划投入县级预算资金5.23万元；

（3）县外州内转移就业62人，计划投入县级预算资金3.1万元；

（4）县内转移就业237人，计划投入县级预算资金7.11万元；

四、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期限：项目建设期限为2020年10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项目实施方案编制阶段。主要完成入户宣传、申请资料收集、逐级审核、根据审核结果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项目实施阶段。县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批复后，组织实施项目并完成乡级初验。

第三阶段：项目收尾阶段。主要完成补助兑付和项目资料收集归档。

五、项目资金来源、支持环节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资金来源

该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就业补助资金、沪滇劳务协作资金、县级预算资金。

（二）资金支持环节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沪滇劳务协作资金、县级预算资金用于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给予补助。具体为： 

1.补助对象：大厂乡建档立卡户中家庭成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外出务工并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人员。

2.补助标准：

①省外就业：补助标准为1500元（中央就业补助资金补贴1000元，县级预算资金补贴500元），如务工单位无公章的全部用县级资金解决。
②州外省内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800元／人（中央就业补助资金或沪滇劳务协作资金补贴500元，县级预算资金补贴300元），如务工单位无公章的全部用县级资金解决。
③县外州内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500元／人（用中央就业补助资金补贴），如务工单位无公章的全部用县级资金解决。
④县内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300元／人（县级扶贫资金）
（三）补助资金申请、兑付
1.补助资金申请：符合条件的人员填写《梁河县建档立卡劳动力外出务工个人奖补申请表》（就业资金）（附件7）、《梁河县建档立卡劳动力外出务工奖补个人申请表》（县级资金）（附件8）、《梁河县建档立卡劳动力外出务工奖补个人申请表》（沪滇资金）（附件9）、《梁河县建档立卡劳动力外出务工奖补工作收入证明》（附件10）、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等申请材料，村（社区）初审后报乡镇复审，乡镇复审后报县人社部门审批。同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①由用人单位开具稳定就业三个月收入证明，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如务工单位无公章的，由雇主出具收入证明，并附雇主身份证复印件或与雇主合照。

②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

2.补助资金兑付：项目实行县、乡两级报账制，经乡人民政府、县人社局验收合格后，由乡镇统一做方案，请示县人民政府，经县政府批复后，用中央就业补助资金或沪滇劳务协作资金支付的由人社部门审批通过后，直接将外出务工奖补资金拨付到建档立卡户劳动力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用县级预算资金支付的从县财政拨到乡镇，乡镇直接拨付给建档立卡劳动力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

通过当地银行网点将补助资金发放到农户开立的银行账户，最终补助人数以实际发放人数为准。

六、组织管理及其它相关要求

（一) 管理及职责
1.管理

（1）项目主管单位：梁河县扶贫办

（2）资金监管单位：梁河县财政局

（3）行业主管部门：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项目实施单位：大厂乡人民政府

2.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管理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梁河县扶贫办：履行县政府职能，组织项目实施方案审核，对项目建设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2）梁河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3）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乡镇开展宣传动员、摸底调查、审核等前期工作，督促乡镇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和负责补助政策解答。

（4）大厂乡人民政府：①负责做好项目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发动，确保项目批复后能够顺利实施；②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初验、补助资金兑付及项目资料收集归档；③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及时报送项目进度报表。

（二）组织管理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完成，成立大厂乡2020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管理，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 谢  华  乡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乡人民政府乡长  13988272508

副组长：李常春  乡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13988255883

尹杰帮  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18387528585

杨荣正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18088186327
成  员：江亚男  大厂乡社保办工作人员 15308820648

杨善文  大厂村党总支书记    13578204586

杨永强  二道河村党总支书记  13908824349

杨世然  大生基村党总支书记  15969051538

杨清学  永安寨村党总支书记  15987581476

杨恩保  赵老地村党总支书记  13908824577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社保办，办公室主任由江亚男同志担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三）其它相关要求

（1）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乡村各种会议、宣传单、宣传栏、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就业扶贫工作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引导贫困劳动力、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树立贫困劳动力就业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调动贫困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激发贫困劳动力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2）做好项目档案管理

项目建设档案由项目实施单位全程收集并整理归档，项目建设完成后将项目档案包成书报县扶贫办备案，项目实施单位同时存档备查。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使项目区受益群众增加家庭收入来源，按照省外务工287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35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3.5万元；州外省内131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30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3万元；县外州内309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20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2万元。县内237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15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1.5万元。同时，通过项目扶持，为外出务工人员和贫困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促进全县经济增长。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减轻当地就业压力，使务工家庭长期受益，为农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项目区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并使脱贫成果得到长期巩固。

（三）扶贫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将使我乡建档立卡贫困户直接受益951人，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逐渐消除贫困，稳定脱贫，有效控制返贫率，为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和全县脱贫目标夯实了基础。

附件：1.大厂乡2020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花名册

 大厂乡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5日





























































































































